
-1-   

 

 

 

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4〕69 号 

──────────────────────── 

 

 

关于对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 

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 

 

当事人：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A 股证券简称：上实发展，A

股证券代码：600748； 

曾  明，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代行董事

会秘书）； 

唐  钧，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裁、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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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冰，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裁、董事； 

袁纪行，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裁、财务总监； 

汪良俊，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裁、董事； 

郭伟民，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裁。 

 

一、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2024〕

10 号、11 号、12 号、13 号、14 号、15 号、16 号，以下合称《决

定书》）查明的事实及相关公告，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上实发展）在信息披露方面，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

行方面，存在如下违规行为。 

（一）未及时披露预计经营业绩发生亏损 

上实发展不晚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知悉其可能因控股子公

司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龙创）应

收类账款存在不可收回等风险而发生经营业绩亏损。公司应及时

披露上述重大事件，但其直至 2022 年 1 月 12 日才在临时公告中

披露上述事项。 

（二）未及时披露订立重要合同 

2020 年 9 月，上实发展、上实发展全资子公司上海高阳宾

馆有限公司与上海市虹口区土地发展中心签订《东大名路 815 号 

（部分）、879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框架协议》，初步约定土地

收储范围等事宜，收储补偿总价暂估为 9.3 亿元，产生利润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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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0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利润总额（调整前为 13.44 

亿元）的 67.19%。上述各方不晚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完成收储框

架协议的用印盖章。公司应及时披露上述框架协议签署事项，但

其未按规定及时披露。 

（三）2016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016 年至 2021 年度，上实发展控股子公司上实龙创时任董

事长曹文龙，组织、授意、默许相关人员通过虚构合同、虚增业

务实施进度、实施空转自循环贸易以及参与军民融合贸易等方式

虚增上实龙创 2016 年至 2021 年度收入、利润金额，导致上实发

展 2016 年至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存在虚假记载，合计虚增收入

47.22 亿元、虚增利润总额 6.14 亿元。其中，2016 年度虚增收入

2.07 亿元，占上实发展当期披露收入金额的 3.19%，虚增利润总

额 0.56 亿元，占上实发展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6.23%；2017 年

度虚增收入 6.77 亿元，占上实发展当期披露收入金额的 9.36%，

虚增利润总额 1.43 亿元，占上实发展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1.91%；2018 年度虚增收入 12.78 亿元，占上实发展当期披露收

入金额的 14.75%，虚增利润总额 1.02 亿元，占上实发展当期披

露利润总额的 8.01%；2019 年度虚增收入 8.64 亿元，占上实发

展当期披露收入金额的 9.75%，虚增利润总额 0.71 亿元，占上实

发展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5.28%；2020 年度虚增收入 14.91 亿元，

占上实发展当期披露收入金额的 18.52%，虚增利润总额 2.42 亿

元，占上实发展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8.31%；2021 年度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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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05 亿元，占上实发展当期披露收入金额的 2.0%。 

同时，上实龙创财务造假行为导致上实发展 2017 年年度报

告少计商誉减值 2.2 亿元，占上实发展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8.31%；导致上实发展 2021 年年度报告少计提坏账准备 8.09 亿

元，占上实发展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52.36%。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综上，公司未及时披露预计经营业绩发生亏损，连续多年定

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严重影响投资者知情权。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 年修订）》（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以下简

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八十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2020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3 条、第 2.5 条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1 条、第 2.1.4

条、第 2.1.7 条等有关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已于 2022 年 9 月 7 日针

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部分违规事实作出监管警示决定（上证公监

函〔2022〕0128 号），对此本所不再重复处理。 

责任人方面，根据《决定书》的认定，曾明作为上实发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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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主持上实发展全面工作，2019 年 10 月

至 2022 年 9 月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依法负有保证公司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的义务。曾明知悉上实龙创应收类账款存在

不可收回风险，在上实发展派驻上实龙创的财务总监报告异常情

况后，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签署确认公司 2017 年至 2021 年年

度报告中未勤勉地履行职责。曾明是公司未及时披露预计经营业

绩发生亏损、2017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 

徐晓冰作为上实发展时任总裁、董事，主持上实发展日常经

营工作，且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依法负有保证公司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的义务。徐晓冰知悉上实龙创应收类账款存在

不可收回风险，在上实发展派驻上实龙创的财务总监报告异常情

况后，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签署确认公司 2020 年和 2021 年年

度报告中未勤勉地履行职责。徐晓冰是公司未及时披露预计经营

业绩发生亏损以及 2020年和 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唐钧作为上实发展时任总裁、董事，主持上实发展日常经营

工作，且为公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依法负有保证公司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的义务。唐钧参与《东大名路 815 号（部分）、

879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框架协议》重要合同审批，在签署确

认公司 2016 年和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未勤勉地履行职责，是公司

未及时披露重要合同以及 2016年至 2019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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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袁纪行作为上实发展时任副总裁、财务总监，为公司会计机

构负责人，2020 年 3 月起协管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实际履行董事

会秘书部分职责，2016 年 4 月起任上实龙创监事，负责上实发

展财务管理工作，依法负有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的义务。袁纪行知悉上实龙创应收类账款存在不可收回风险、参

与《东大名路 815（部分）、879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框架协议》

重要合同审批。袁纪行在上实发展派驻上实龙创的财务总监报告

异常情况后，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签署确认公司 2016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未勤勉地履行职责。袁纪行是公司未及时披露预计

经营业绩发生亏损、订立重要合同以及 2016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

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汪良俊作为上实发展时任公司副总裁、董事，分管上实龙创

工作，依法负有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义务。在

上实发展派驻上实龙创的财务总监报告异常情况后，未给予应有

的关注，在签署确认公司 2018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未勤勉履

行职责，是公司 2018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郭伟民作为上实发展时任副总裁、上实龙创董事，依法负有

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义务。郭伟民在上实发展

派驻上实龙创的财务总监报告异常情况后，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在签署确认公司 2020 年和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未勤勉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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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 2020年和 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 

上述人员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2.2 条、

第 3.1.4 条、第 3.1.5 条、第 3.2.2 条，《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修订）》第 2.1.2 条、第 4.3.1 条、第 4.3.5 条、第 4.4.2 条等有关

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作

出的承诺。对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在规定

期限内回复无异议。 

（二）纪律处分决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3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的有

关规定，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及时任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曾明，时任总裁、董事唐

钧、徐晓冰，时任副总裁、财务总监袁纪行，时任副总裁、董事

汪良俊，时任副总裁郭伟民予以公开谴责。另外，对于部分责任

人的违规行为将另行处理。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地方金

融管理局，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

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可于1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

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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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采

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

规事项，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

排查，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

运作水平。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向本所提交经

全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 

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

生。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

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

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

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4 年 4 月 15 日 
 
 
 
 
 
 
 
 
 
 
 

 


